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計畫
核銷作業
一、應備表件：
1、核銷公文
2、領據
3、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計畫核銷總表
(1)核銷總表內的核銷金額須與原始憑證(發票、收據)的金額相同。
(2)若核銷總表內的核銷金額有小數點時，請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一位。
(3)物品耗材費用超過核定金額者，核銷金額同核定金額；物品耗材費用低於核定金額者，核銷金額實報實銷。
4、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計畫補助項目總表。
5、原始憑證(正本)、發票(正本)、收據(正本)。
    憑證、發票、收據內的金額與項目須與家屬收執聯相同。
6、差額安置費之結案資料表。
7、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核定表。
二、不列入醫護耗材項目不可核銷:
衛生紙、擦手紙、甘油球    
三、補助核銷費用採每季核銷，請於4月、7月、10月15日前核銷費用，惟為配合本府114年度會計作業，第四季費用請於12月5日前函送本府俾利撥款。
四、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來函:依行政程序法第19條辦理，關於長期(安養)照顧機構請領補助款時所檢具之收據(領據)應貼上印花稅票(4‰)，避免查獲受罰。未貼印花稅者，退回補正。


